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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开发荃 9311A 系列杂交水稻新品种，实现品种效益最大化，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荃银高科”）

及控股子公司安徽荃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荃华种业”）

拟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北农”）的控

股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色农

华”），以及金色农华的全资子公司湖南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金色农华”）进行相关品种权的独占经营权转让或

授权经营，交易金额合计 500 万元，具体交易事项如下： 

（1）将公司与金色农华共同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粤农

丝苗”在国内审定区域的独占生产经营权转让给金色农华。 

（2）将公司与湖南金色农华共同选育的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

259”在国内审定区域内的独占生产经营权转让给金色农华。 

（3）荃华种业授权湖南金色农华为其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

0861”在湖南省区域的独家代理。 

以上关联交易相关协议将在公司履行完相关审批程序后签署。 

2、金色农华系荃银高科持股 5%以上股东大北农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金色农华及其全资子公司湖南金色农华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以上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2018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

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金色农华 

名称：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00377178H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27 号中关村大厦 14 层 1406 室 

法定代表人：李军民 

注册资本：41,25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0 月 16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销售、进出口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种

子（分公司经营）；加工、包装、批发、零售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

（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03 月 29 日）（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金色农华的控股股东为大北农，根据大

北农 2018 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其持股比例为 73.23%；实际控制人为

邵根伙先生。 

2017 年度金色农华实现营业收入 534,029,892.57 元，净利润

52,085,982.66元；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其总资产为 1,131,343,557.50

元，净资产为 678,466,118.96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金色农华系荃银高科持股 5%以上股东大北

农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11 月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金色农华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2、湖南金色农华 

名称：湖南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782879354T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长沙市芙蓉区雄天路 98 号孵化楼 1 号栋 406 室 

法定代表人：唐楠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 年 0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农作物种子生产；农作物品种的选育；销售不再分装

的包装种子；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作物种子、农业机械的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湖南金色农华的控股股东为金色农华，

持股比例 100%；实际控制人为邵根伙先生。 

2017 年度湖南金色农华实现营业收入 104,071,403.20 元，净利润

24,062,691.17 元；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其总资产为 135,053,959.14



元，净资产为 69,742,537.77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湖南金色农华系金色农华的全资子公司，因

此是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资产分别为：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粤农丝

苗”、“荃优 259”在国内审定区域内的独占生产经营权以及“荃优

0861”在湖南省区域内的独家销售权。上述标的资产均属于无形资产，

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荃华种业拟与金色农华签署《水稻新品种“荃优粤农丝苗”

合作开发协议》、公司拟与金色农华签署《水稻新品种“荃优 259”

独占生产经营权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荃华种业拟与湖南金

色农华签署《水稻品种荃优 0861 湖南省区域代理销售协议》。 

上述协议总金额为 500 万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协议由双方

签字盖章后生效。其中：《水稻新品种“荃优 259”独占生产经营权

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支付时间为协议生效后 15 天内支付，

协议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 15 年内；《水稻品种荃优 0861 湖南省区

域代理销售协议》支付时间分别为每年 5 月 1 日前和 12 月 25 日前，

协议有效期为自生效之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1、公司向金色农华转让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粤农丝苗”及“荃

优 259”的独占生产经营权，转让价格在遵循行业原则的前提下，按

照公司与使用荃 9311A 的合作单位签订的相关协议所规定的品种权



费分配政策确定。 

2、荃华种业将杂交水稻新品种“荃优 0861”在湖南省区域内的

独家代理销售权授权给湖南金色农华，其提货价按照市场同类型品种

代理销售价格确定。 

以上交易价格公平、公正，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近几年公司杂交水稻新品种不断通过审定并推向市场，新品种以

突出的综合性状表现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和青睐。为全力推动杂交水

稻新品种市场开发，实现品种效益最大化，公司在不断提升自身经营

主体营销能力的同时，结合经营工作计划，采取了转让部分品种市场

经营权或授权市场推广能力强的种业企业共同进行新品种开发等方

式，以实现品种效益最大化。 

金色农华作为中国种业十大信用明星企业之一，在杂交水稻种子

市场推广方面有着突出的竞争力。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在于充分发挥

金色农华突出的市场营销能力，让公司优良品种得到更大力度推广，

实现品种效益最大化。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交易价格为正常商业交易

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未损

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

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金色农华（包括与金色农华同受大北农控制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

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3,453,698.60

元（不含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额度），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0.47%，具体如下： 

1、2018 年 1 月，荃华种业与金色农华签订《农作物种子购销合

同》，荃华种业拟向金色农华采购亲本种子，交易总金额为 58,532 元。 

2、2018 年 4 月，荃华种业向金色农华采购亲本种子，实际支付

采购金额 143,375 元。 

3、2018 年 4 月，荃银高科与金色农华签署《荃 9311A 种子预约

购销合同》，金色农华拟向荃银高科采购亲本种子，交易总金额为

3,250,000 元。 

4、2018 年 4 月，荃华种业向金色农华采购杂交水稻种子，实际

支付采购金额 1,791.60 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荃华种业与关联方金色农华及其全资子公司

湖南金色农华进行品种权的独占经营权转让或授权经营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加大推广公司优良品种，实现品种效

益最大化，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价格为正常商业

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

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荃华种业与关联方金色农华及其全资子公司

湖南金色农华进行品种权的独占经营权转让或授权经营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加大推广公司优良品种，实现品种效

益最大化，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

占公司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荃华种业与关联方金色农华及其全资子公司

湖南金色农华进行品种权的独占经营权转让或授权经营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本次交易的主要目的是加大推广公司优良品种，实现品种效

益最大化，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且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4、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